关于评选2007届南昌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的

通   知
研究生院医学部、各学院：

为了做好2007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选工作，请根据《南昌大学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暂行规定》开展评选工作，推荐选拔工作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：

1、5月14日—6月4日医学部、各学院成立评选领导小组，组织研究生进行民主评议。

2、6月5日—13日 医学部、各学院部评选领导小组进行评审，确定优秀毕业生人选，将材料报送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审核“优秀毕业研究生”名单，并张榜公示。
二、推荐名额分配
按《南昌大学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暂行规定》评选名额占全校博士、硕士毕业生总数的5%。
具体指标如下：

	学    院
	毕业生数
	指标分配
	备注

	人文学院
	163
	8
	

	经管学院
	64+87
	8
	

	法学院
	94
	5
	

	外语学院
	26
	1
	

	艺术学院
	16
	1
	

	教育学院
	13
	1
	

	理学院
	123
	6
	

	生命学院
	99
	5
	

	机电学院
	61
	3
	

	信工学院
	109
	6
	

	建工学院
	38
	2
	

	环工学院
	56+12
	3
	

	材料学院
	22
	1
	

	医学部
	294
	15
	

	总   计
	1277人
	65名
	


三、评选工作严格按照《南昌大学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暂行规定》中的评选比例、评选条件和评选办法执行。请各学院认真核实参选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及其它获奖材料原件，并上交复印件，论文复印件包括封面、目录和论文正文等。

四、各学院将填好的2007届《优秀毕业研究生情况汇总表》、《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表》及发表论文和获奖材料的复印件，于规定时间一并交研究生公寓28栋103室，电子版的《优秀毕业研究生情况汇总表》发至揭琳老师信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5月14日

附件：一、《南昌大学研究生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暂行规定》

二、《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表》
三、《2007届优秀毕业研究生情况汇总表》

